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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B7_9E_E5_B8_82_E4_c80_303872.htm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

维护信访秩序的若干规定 郑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62号 《郑州

市人民政府关于维护信访秩序的若干规定》业经2007年5月23

日市人民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予公布,自2007年10

月1日起施行。 市 长 赵建才二○○七年八月十五日郑州市人

民政府关于维护信访秩序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信访行

为,维护信访秩序,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,根

据国务院《信访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,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

本规定。 第二条 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信访受法律保

护,任何组织、个人不得打击、报复信访人。 各级人民政府及

其所属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,认真处理来信、接待来访,

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、建议和要求,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,努力

为人民群众服务。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作部门应当畅通

信访渠道,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,提出建议

、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。 第三条 市、县(市、区)

信访工作机构是本级人民政府负责信访工作的行政机构。市

、县(市、区)公安机关负责维护信访秩序,依法处理扰乱公共

秩序、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的行为。 第四条 信访人在信访过

程中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,不得损害国家、社会、集体的利益

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,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。 

第五条 信访人在信访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,经劝阻、批评、

教育无效的,由公安机关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治理处罚

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》的规定处理: (一)



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四周、公共场所非法聚集,不听制止的. (

二)围堵、冲击国家机关,不听制止的. (三)拦截公务车辆,不听

劝阻,影响车辆正常通行的. (四)堵塞、阻断交通,不听制止的. (

五)携带危险物品或管制器具的. (六)在信访过程中欺侮、殴打

、威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. (七)在信访过程中非法限制他人

人身自由的. (八)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滋事,或者将生活不能自

理的人弃留在信访接待场所,致使国家机关工作不能正常进行,

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. (九)煽动、串联、胁迫、以财物诱使、

幕后操纵他人信访或者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. (十)到非信访

接待场所走访,或者多人走访不按规定推选代表,致使国家机关

工作不能正常进行,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. (十一)其他扰乱公共

秩序、妨害国家和公共安全、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。 信

访人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,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六条 发生信访人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四周、公共场所非法

聚集,围堵、冲击国家机关,拦截公务车辆,或者堵塞、阻断交

通的,信访工作机构、公安机关应当自接到通知后30分钟内到

达现场.其他有关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到达现场。信访工作机构

负责教育、疏导现场群众,防止矛盾激化.公安机关负责维护现

场秩序,控制事态发展,按照法定程序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。 

第七条 市、县(市、区)信访工作机构、公安机关及其他有关

行政机关,应当依法履行法定职责,及时妥善处理信访事项,不

得推诿、敷衍、拖延。 第八条 信访工作机构、公安机关和其

他有关行政机关在受理、办理信访事项过程中,违反国务院《

信访条例》规定,不依法履行职责或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,造成

严重后果的,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

给予行政处分,对行政首长按照《郑州市人民政府行政首长问



责办法(试行)》的规定追究责任.构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

任。 第九条 本规定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